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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1 年 第 21 号

为加强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的安全管理，保

证政府信息和信息系统安全，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要求，我部制定了《政府

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安全审查程序》

（暂行），现予以公告。

附件：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安

全审查程序（暂行）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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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

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安全审查程序

（暂 行）

一、为加强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信息技术外包服务的

安全管理，保证政府信息和信息系统安全，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保密局、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

印发的《关于加强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安全管理的通知》（工信

部联协〔2010〕394号），制定本审查程序。

二、本审查程序所称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以下

简称服务机构）,是指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以签订合同的方

式，委托承担信息技术服务且非本部门所属的专业机构。信息技

术服务主要包括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监理与测

试、运行维护、数据处理、数据备份与灾难恢复、应急技术支持、

安全测评、信息系统托管等。

三、本审查程序所称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指由认证机

构依据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相关标准和规范，对一个单位信息安全

管理水平符合标准情况进行的合格评定活动。

四、鼓励服务机构按照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相关标准加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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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建设。服务机构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时，应选择国家

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开展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认证

机构。

五、鼓励政府部门优先选用通过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信

息技术服务机构提供外包服务。

六、服务机构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含再认证）时，

应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安全审查同意。

七、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工作，包括发布审

查程序、制定审查标准、组织开展审查、发布审查结果等。

八、申请安全审查的服务机构应向工业和信息化部提交以下

材料：

（一）经服务机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的《政府部

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安全审查申

请表》（附表1）。

（二）服务机构拟提交给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的认证

申请材料，包括服务机构的营业执照及组织机构代码证书复印件、

机构简介、主要业务流程、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程序文件及其

清单，以及认证机构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三）服务机构拟选定的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的基本

信息，包括认证机构名称、性质、资质、联系方式及机构简介等。

（四）服务机构证明其在申请认证、再认证及年度复核过程

中确保不泄露政府重要信息的相关说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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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机构签署的安全保密协议，对认证活动中涉及政府信息的数

据、文档、设备的安全管理措施，以及对参与认证人员的安全管

理措施等。

（五）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提供的其他补充材料。

九、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服务机构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形式审

查，并将是否受理的结果告知提交申请的服务机构。

十、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受理的申请

进行实质审查，评估认证活动可能带来的信息安全风险，并将审

查结果告知提交申请的服务机构。

十一、经审查同意申请并获得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

服务机构，应在获证后30个工作日内向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

十二、自本审查程序公告之日起，对于未经工业和信息化部

同意自行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含再认证），以及在审查过

程中弄虚作假、谎报申请材料的服务机构，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

一定范围予以通报。

十三、本审查程序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解释。

十四、本审查程序自公告之日起实施。



附表1

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

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安全审查申请表

审查编号：

1.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

代码

通信地址
邮政

编码

机构性质

□ 事业单位

□ 企业组织

□中资企业 □港(澳台)独资或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

□ 社会团体

□ 其 它（请注明）

联 系 人 手机/电话

传 真 E-mail

2.申请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有关情况

拟选定的

信息安全

管理体系

认证机构

基本情况

认证机构名称：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号：

认证机构性质：

□ 事业单位

□ 企业组织

□中资企业 □港(澳台)独资或合资企业 □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

□ 社会团体

□ 其 它（请注明）



申请信息

安全管理

体系认证

的范围

向政府部

门提供的

信息技术

服务类型
(见填表说

明，此项可

另附页)

① 服务类型: 该服务在认证范围内：□ 是 □ 否

使用该服务的政府部门：

② 服务类型: 该服务在认证范围内：□ 是 □ 否

使用该服务的政府部门：

③ 服务类型: 该服务在认证范围内：□ 是 □ 否

使用该服务的政府部门：

认证咨询

服务情况

□ 已进行认证咨询，咨询机构名称为：

□ 未进行认证咨询

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声明：

本机构愿意履行作为安全审查申请人应承担的义务，保证遵守工业和信息化部对

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的要求，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并承担由于所提

供信息的不真实引发的全部责任。

法人代表(签 名)： 年 月 日

(公 章)

填表说明：

1. 本表所称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是指由认证机构依据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相关标准和规范，对一

个单位信息安全管理水平符合标准情况进行的合格评定活动。

2. 审查编号由审查机构填写。

3. 信息技术服务类型包括：(A)信息系统设计与开发；(B)信息系统集成；(C)监理与测试；(D)运行

维护；(E)数据处理；(F)数据备份与灾难恢复；(G)应急技术支持；(H)安全测评；(I)信息系统

托管；(J)其它（请注明）。



附表 2

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情况备案表

1.政府部门信息技术外包服务机构基本情况

机构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通信地址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 手机/电话

2.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相关信息

获得证书时间 类型 □ 初次认证 □ 再认证

认证机构

证书编号
（请附认证证书复印件）

证书有效期

认证范围

声 明：

本机构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性，并承担由于提供信息的不真实

所引发的全部责任。

法人代表(签 名)： 年 月 日

(公 章)


